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2023年电动自行车

及其相关产品第二轮质量监督

抽查情况的通报

近期，市市场监管委对我市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车灯、电动自行车反射器产品开展了第二轮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下：

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质量强市”战略部署，进一步提升我市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水平，促进电动自行车行业高质量发展，市市场监管委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天津市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提升三年（2021-2023年）行动方案》。为落实该方案工作要求，2023年对我市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开展两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现第二轮监督抽查工作已全部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抽查概况。本次监督抽查涉及产品为电动自行车（含网售）、电动自行车车灯、电动自行车反射器。共抽查196批次产品，不合格产品20批次，不合格发现率10.2%（详见附件1）。

（二）跟踪抽查情况。本次跟踪抽查到2022年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抽查不合格企业21家，有3家企业本次抽查仍不合格（详见附件2）。

 二、抽查结果分析
    （一）电动自行车（含网售）。生产领域共抽查我市70家生产企业的76批次产品、流通领域共抽查我市25家经销单位的30批次产品，电子商务领域共抽查我市2家电子商务经营者及10家生产企业的10批次产品。共抽查产品116批次，其中13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11.2%。重点对车速限值、制动性能(干态)、整车质量、结构、车速提示音、淋水涉水性能、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电气装置、充电器与蓄电池、防火性能等项目进行了检验。不合格项目涉及照明、反射器、车速提示音、车速限值、整车质量、蓄电池防篡改、短路保护、导线布线安装、结构、制动性能（干态）等项目。
（二）电动自行车车灯。共抽查我市26家生产企业和3家整车厂的30批次产品，其中7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23.3%。重点对照明(光度要求)项目进行了检验。不合格项目涉及照明(光度要求)。
（三）电动自行车反射器。共抽查我市1家经销单位和13家整车厂的50批次产品。重点对光学要求项目进行了检验。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三、不合格项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电动自行车

1.照明。若前灯暗区亮度过大，骑行者在夜间骑行时，易造成对面行人及车辆驾驶员刺眼炫光，使其无法准确识别电动自行车位置，造成安全隐患。而后灯亮度过小，则易导致骑行者在夜间骑行时不易被后方其他车辆识别。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车灯的配光设计不符合要求，使得车灯光分布不符合标准要求，部分光分布区域亮度超出或低于限值要求。
2.反射器。电动自行车的反射器若无法达到标准要求的光学性能，则可能在暗光环境下，导致周边车辆无法准确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位置及运行状况，有可能发生碰撞危险，从而危及骑行者的人身安全。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反射器光学性能无法满足标准的要求。

3.车速提示音。车速提示音的作用是提醒骑行者注意自身的行驶速度和提醒路人有电动自行车通过，同时提醒骑行者应遵守交通安全法，确保非机动车的行驶速度不大于15km/h。若提示音过小或车速达到15km/h时未持续发出提示音，则不能起到有效的提醒作用，路人不能及时注意、躲避电动自行车的行驶，易造成碰撞事故。提示音过大则导致噪声污染，对公共环境造成影响。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为提示音发声装置（蜂鸣器）的发声大小和电动自行车组装时蜂鸣器的摆放位置，说明企业在电动自行车组装生产时，生产一致性控制不好。当选型的蜂鸣器发声声压级接近上下限值时，蜂鸣器的开口朝向和摆放位置直接影响到测试结果的符合性。

4.车速限值。由于电动自行车的非机动车属性，其最高车速不得超过25km/h，与电动轻便摩托车在此项上有很明确的区分。车速过高，会影响自行车及行人的交通出行安全。为了防止售后市场随意篡改车速，增加了防篡改的要求，保证电动自行车在其使用周期内车速限值始终满足标准要求。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车速超过25km/h，防篡改不符合要求。
5.整车质量。整车重量超标使车辆惯性增大，重量越大，惯性越大，行驶动能越大。制动器是按照车辆的额定载质量能力设计的，超重后制动距离增大。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及时刹住车轮，不能在安全距离内停住车辆，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生产企业未严格按照产品一致性的原则进行生产，导致最终成品与3C认证时的产品不一致或非法改装，从而改变车身整体质量。
6.蓄电池防篡改。蓄电池防篡改主要是针对电动自行车在销售后，防止使用者进行非法改装，从而改变车辆本身安全设计的线路，避免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例如改变电池容量后，会造成与充电器无法合理匹配，在充电过程中可能发生电池漏液、起烟，甚至爆炸等严重安全隐患。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电池与电池盒安装位置无法合理匹配。

7.短路保护。如果回路中缺少短路保护装置，会导致电动自行车充放电过程中发生意外时无法切断回路中过大电流，保护电气装置的安全，易造成烧毁电路、起火自燃的情况。要求其规格和参数应当符合说明书或其他明示的规定，是当短路保护装置因各种原因需要更换时，消费者能够知道换何种规格的保护装置，进而保障骑行与使用安全。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未按标准要求在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线路和电池输出端中安装短路保护装置或安装的短路保护装置与明示的规格、参数不一致。

8.导线布线安装。电动自行车作为日常代步工具，使用频率高，使用环境多样，涉及人群众多。若此项要求无法满足标准要求，极有可能在电动自行车使用过程中造成导线外皮磨损、接插件脱落、意外触电等情况，可能造成短路，损坏电气部件，无法正常骑行，甚至引发火灾隐患，危害人身、财产安全。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导线夹紧装置为金属材质，但无绝缘内衬保护。

（二）电动自行车车灯

照明（光度要求）。若前灯暗区亮度过大，骑行者在夜间骑行时，易造成对面行人及车辆驾驶员刺眼炫光，使其无法准确识别电动自行车位置，造成安全隐患。而后灯亮度过小，则易导致骑行者在夜间骑行时不易被后方其他车辆识别。不合格主要原因是车灯的配光设计不合理，使得车灯光分布不符合标准要求，部分光分布区域亮度超出或低于限值要求。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监管系统应用。各区市场监管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等规定要求，对不合格企业开展后处理工作，后处理情况要及时录入《天津市工业产品质量监管系统》，实现市区两级监督抽查工作全流程线上操作，提升质量安全监管效能。

（二）加强质量跟踪监管。武清区、宁河区市场监管局要对连续两年天津市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开展跟踪监管，加大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后处理力度。要求企业针对不合格情况，扎实开展整改，提高整改落实的针对性、有效性、时效性。加大不合格企业监督检查力度，综合运用执法、信用监管等多种手段，保持质量监管高压态势，严肃处理质量违法行为。督促企业切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维护产品质量安全。

附件：1.2023年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第二轮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

2.天津市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连续两年抽查不合格企业名单

3.2023年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第二轮质量监督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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